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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市监函〔2023〕45 号

答复类型：A

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78 号提案的答复函

晋江市教育局：

吴美莉、许雄生等 2位委员提出的《关于规范发展我市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严格市场准入

严格落实“双减”文件要求，对于已登记为营利性学科类的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引导办理注销或变更登记（变更为非营利

性或非学科类），依职责对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科类营利性的

教育培训机构予以市场主体登记。截至目前，在我局登记的营利

性校外培训机构 65 家。对以教育文化、教育咨询、教育科技、

托管机构等各种名义 ，可能存在“换马甲”逃避监管开展面向

中小学生的隐形变异学科培训进行审慎登记，并同时推送省公共

数据汇聚共享平台，以便相关部门后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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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部门联合

坚持“谁主管谁监管”，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积极配合市教

育局、民政局等部门，成立专项督查组，共同开展联合督查检查。

2022 年以来共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回头看”、暑期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等专项督导行动 3 次。督促引导 51 家营

利性学科类校外教育培训办理变更登记（变更为非营利性或非学

科类）、31 家办理注销。对日常监管发现的 29 起无资质办学、

超许可事项违法违规开展教育培训抄告主管部门查处。

三、强化监督管理

一是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确保做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

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不刊登、不播发

面向中小学的校外培训广告。二是加强商业虚假宣传监管。重点

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对教师资质、执教履历、培训效果、机构实力、

用户评价实施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法行为。三是加强

价格行为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校外培训收费投诉

举报，依法查处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收费行为。四是加强合

同行为监管。积极推动校外培训机构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

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坚决打击经营者利用不公平格式条

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2022 年以来查处价格违法、广告

违法案件、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 7起，罚没 0.42 万元。

四、强化教育引导

通过发放告诫书、现场活动、微信群、公众号等途径，利用

日常监管及窗口服务有利时机，积极约谈相关校外培训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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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和监督作用，及时向其解读国家及省、市

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其自律意识，督促其守法经营，从根本上

提高整治效率。

附件：关于第 7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主要领导：张志友

分管领导：庄志东

经办人员：李丹锋

联系电话：13808515253

2023 年 4 月 24 日

抄送：市分管领导、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4 日印发



- 4 -

附件

关于第 7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吴美莉、许雄生等 2 位委员：

第 78 号《关于规范发展我市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议》已

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准入管理

已完成事项

严格落实“双减”文件要求，对于已登记为营利性学科

类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引导办理注销或变更登记

（变更为非营利性或非学科类），依职责对取得办学许

可证的非学科类营利性的教育培训机构予以市场主体

登记。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二 明确校外培训机构场所基本条件

已完成事项 不涉及市场监管局职责。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三 细化校外培训机构教学培训要求

已完成事项 不涉及市场监管局职责。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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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四 强化校外培训机构师资队伍管理

已完成事项 不涉及市场监管局职责。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五 注重校外培训机构收费管理

已完成事项

加强价格行为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校外

培训收费投诉举报，依法查处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

收费行为。2022 年以来查处价格违法、广告违法案件、

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 7起，罚没 0.42 万元。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六 落实校外培训机构年检年报制度

已完成事项 不涉及市场监管局职责。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七 建立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制度

已完成事项 不涉及市场监管局职责。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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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八 引导全社会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已完成事项

通过发放告诫书、现场活动、微信群、公众号等途径，

利用日常监管及窗口服务有利时机，积极约谈相关校外

培训机构负责人，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和监督作用，及时

向其解读国家及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其自律意

识，督促其守法经营，从根本上提高整治效率。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